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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办法 

 

第一条  为了提高城市规划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促进

城市规划事业科技进步，根据中国城市规划协会颁发的《注册城

市规划师注册办法》要求以及国家关于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

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旨在使其适应城市规划

领域发展的需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城市规划在编制设计、

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动态，使注册城市规划师的知识和技能不断得

到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以完善其知识结构，保证其在行业

内的长期执业水平。 

第三条  参加和接受继续教育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利和义

务。凡通过注册城市规划师初始注册和非初始注册的人员、延时

注册的人员、暂停后重新执业的人员均应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

完成相应的学时。 

第四条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负责对继续教育的培训机构进

行认证。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负责组织和管理全国的注册城市规划师

继续教育和涉外培训工作，并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具体课程培训，

或与相关机构共同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城市规划师

注册管理机构组织本地区注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工作。提供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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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培训服务的机构原则上为专业学科力量

较强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规划院所等。 

第五条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成立的注册城市规划师管理委

员会领导全国注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的组织、管理工作；编制

及审定继续教育课程的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等，组织编写、审定

培训教材。 

第六条  未经认证的培训机构可通过注册城市规划师继续

教育系统向中国城市规划协会提出认证申请。未经中国城市规划

协会认证并备案的培训机构擅自进行注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

等相关活动，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不予认可相关继续教育学时，并

及时向社会公告。 

第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管理机构和经中国城市

规划协会认证备案的培训机构应通过注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

系统向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上报课程计划、课程教材、师资名单、

课程内容等。注册城市规划师的继续教育课程必须符合注册城市

规划师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条件，并经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认证后备

案，方可进行培训工作。 

第八条  全国注册城市规划师的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通知均

应在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官方网站上公布，注册城市规划师应在中

国城市规划协会官网上对相关课程进行报名。 

第九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可以在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官网上

进行跨省课程报名，自主选择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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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的继续教育学时制度以一天课程

计算 6学时，每个五年注册有效周期内不得少于 180学时，其中

90 学时为必修课学时，90 学时为选修课学时。原则上注册城市

规划师每半年应完成 20 学时，其中必修课和选修课各 10 学时。

每一年参加继续教育原则上不得少于 30 学时。一个注册有效周

期内的继续教育学时可按次计算，也可累计计算。 

一个注册有效周期内，必修课超出 90 学时的超出部分可计

入选修课学时。 

第十一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的学时计算中，参加注

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课程培训、在注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培

训课程中主讲授课、在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评选中获奖所获

得的学时计为必修课学时；其它学时均计为选修课学时。 

第十二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的学时计算方法如下：  

（一）在注册周期内，参加考题设计和审题工作的注册城市

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命题专家组成员，负责有关注册城市规划师

执业制度政策标准的制定，和组织编写、审查注册城市规划师执

业资格考试指定参考教材编写的人员可相当于完成当前一个注

册周期内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学时。 

（二）在注册周期内参加全国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

人工阅卷一次，可相当于完成继续教育必修课 100学时。在注册

周期内连续参加两次或两次以上全国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

考试人工阅卷的注册城市规划师，相当于完成当前一个注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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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继续教育 180学时。 

（三）在继续教育各项课程中主讲授课的注册城市规划师，

主讲授课一次，计 24学时。 

（四）在两年一届的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评选中，获全

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项目一等奖的项目，按相关规定上报的项

目完成人相当于完成继续教育 18 学时；获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

计奖项目二等奖的项目，按相关规定上报的项目完成人相当于完

成继续教育 12 学时；获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项目三等奖的

项目，按相关规定上报的项目完成人相当于完成继续教育 6学时。 

（五）注册城市规划师参加经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认证并备案

的会议，每次会议不超过 9学时。 

其中，全国性年度专业会议按实际参会天数计算，一个注册

周期内总共不超过 60 学时。此类会议中作为主讲专家的注册城

市规划师计 24学时，会议论文发言演讲人及其它署名作者计 12

学时； 

参加经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认证并备案，由省规划协会、学会

和其它机构举办的不少于 100 人的学术会议，按实际参会天数，

一个注册周期内总共不超过 42 学时。此类会议中作为主讲专家

的注册城市规划师计 15 学时，作为会议论文发言演讲人及其它

署名作者计 9学时。 

（六）在正式出版的经过认定的核心期刊或国际学术刊物发

表专业学术论文一篇，署名作者相当于完成 1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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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版发行城市规划专著或最新城市规划技术译著 5万

字以上，相当于完成选修课 24 学时；5 万字以下相当于完成选

修课 12学时。 

第十三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管理委员会对全国的继续教育

培训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开放注册城市规划师公开反馈意见通

道，并进行不定期调研，对培训质量差、执业人员反映问题多、

长期不开展培训工作等的培训机构、抽查不合格且未及时整改，

以及举报问题经查属实的培训机构，注册城市规划师管理委员会

保留撤销其注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培训资格的权利。 

第十四条  为保证注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质量，建立稳定

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注册城市规划师管理委员会将建立师资库，

保证授课师资的基本水平，强化师资培训制度。 

第十五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所在单位应重视注册城市规划

师的继续教育工作，有责任督促其参加继续教育，并为其参加继

续教育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十六条  注册城市规划师要遵守继续教育的有关规定，接

受有关部门的检查考核。 

第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由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实施办法自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